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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象 

关联方非经营资金占用解决情况的专项说明 

大信备字【2021】第 14-10014 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天玑智谷（湖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玑智谷”）的财务

报表，包括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21

年 1-6 月、2020 年度、2019 年度利润表、股东权益表、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出具大信审字[2021]第 14-1003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针对天玑智谷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尚存在对关联方非经营资金占用情况，现对上述关联

方非经营资金占用期后解决情况，核查后专项说明如下： 

 

一、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天玑智谷对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情况 

1、关联方往来余额——应收项目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1 年 6 月 30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深圳天润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7,597,491.88  

其他应收款 吴学俊 1,083,237.50  

其他应收款 吴学兵 30,000.00  

 

二、期后解决情况 

经核查，上述资金占用期后解决情况如下： 

截止 2021 年 7 月 31 日，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余额情况如下表：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7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深圳天润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7,597,491.88 -14,288,340.06  

其他应收款 吴学俊 1,083,237.50 13,237.50 

其他应收款 吴学兵 30,000.00  

注： 2021 年 7 月 23 日，天玑智谷收到深圳天润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现金 30,000,000.00

元（资金来源于根据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康达瑞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天



 

 
 

 2 / 2 

 

电话 Telephone： +86（10）82330558 

传真 Fax：      +86（10）82327668 

网址 Internet：   www.daxincpa.com.cn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学院国

际大厦 15 层  邮编 100083 

WUYIG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LLP 

15/F,Xueyuan International Tower 

No.1Zhichun Road,Haidian Dist. 

Beijing,China,100083 

润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深圳天润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到的股权

转让预付款），上述款项用于归还深圳天润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归还欠付天玑智谷的款项，并通

过协议代吴学俊、吴学兵归还了欠款。截止 2021 年 7 月 31 日，对深圳天润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往来资金余额性质为其他应付款，金额为 14,288,340.06 元。 

 

三、其他说明事项 

本专项说明仅供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重大资产重组针对重组标的公司天玑智

谷核实关联方资金占用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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